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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由李政道先生倡议、邓小平同志决策于１９８５年设立,

是国家专门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设立的科研基金.旨在促使具有发展潜力和

创新能力的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开展创新研究,培养造就一支跨学科、

复合型和战略型博士后人才队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

政拨款.截至２０１４年,资助金额总计２１９８亿元,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４７５４９
人.我国实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对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博士后创新人才和促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具有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主要分为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两种类型.面上

资助是为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自主创新研究提供的科研启动或补充经费,资助

标准为一等８万元/人、二等５万元/人.特别资助是对在站期间取得重大科研

成果和研究能力突出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资助标准为１５万元/人.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领导下,具体负责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的评审、追踪问效和经费管理等工作.２０１５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将开展面上资助工作两批次、特别资助工作一批次,继续实施 “西部地区博

士后人才资助计划”,并首次开展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为使博士后设站单位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了解２０１５年基金资助政策,体现公

平、公正、公开的资助原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编辑了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指南 (２０１５年度)» (以下简称 «指南»).请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及设站

单位根据 «指南»要求组织好２０１５年度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 «指南»中

的内容如有调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在中国博士后网站进行发布,不再

另行发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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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 助 类 型

(一)面上资助

面上资助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科研启动或补充经费.经

过专家通讯评议确定资助对象.资助标准分两个等次,一等８万元,二等５万元.２０１５年

面上资助总金额约为３４４亿元,资助人数为当年进站人数的１/３左右.

面上资助实施 “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 (以下简称 “西部资助计划”),对在西

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进行资助.不含这些地区的部队设站单位、中央直属高校、９８５工程大学、２１１工程大学及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优先对所申请项目与倾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进行资助.资助地区和资助人数根据当批次面上资助经费总额和资助比例确定. “西部资

助计划”与当批次面上资助工作同时组织开展,博士后研究人员无须单独申请.

(二)特别资助

特别资助是为了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增强研究创新能力,对其中一部分非常优秀的博士

后研究人员实施的资助.经过专家通讯评议和会议评议两轮评议确定资助对象.特别资助经

费标准为１５万元.２０１５年特别资助总金额约为１８亿元,资助人数约为１２００人 (含 “香

江学者计划”入选者).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①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是为了激励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展创新研究,有效宣传博士后研究

人员的研究成果所开展的资助.主要用于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版其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撰写

的学术专著.资助领域为自然科学.出版物统一命名为 «博士后文丛»,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每本专著有独立书号.出版经费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统一拨付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拟资助３０人左右.

１

一、 资助类型

① ２０１５年新增资助项目.



二、 申 请 条 件

(一)面上资助

１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２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３ 申请面上资助须依托一项具体科研项目,项目应具有基础性、原创性和前瞻性,具

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且为本人承担.

４ 进站后一年半以内可多次申请,每站只能获得一次面上资助.

５ 入选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人员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不可申请.①

６ 不限制申请人数.

特别说明:

入选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人员结束国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

工作的,可以申请面上资助,但须由所在设站单位出具证明.

(二)特别资助

１ 进站满４个月.

２ 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或在项目成果转化方面已取得好的成效.

３ 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

４ 申请特别资助须依托一项具体科研项目,项目应能反映申请人当前科研能力和水平.

５ 申请项目可以是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的延续和深化,但必须有新

意.

６ 由设站单位、有关省 (市、区)或部门择优推荐.

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北京市非市属工作站设站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的推荐,其他工作站设

站单位由所在省 (市、区)或部门的博士后管理部门负责推荐.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北京市非

市属工作站设站单位,按各单位在站博士后人数的１/１０推荐,不足１０人的,推荐１人.各

省 (市、区)推荐名额为所辖全部工作站在站人数的１/１０;不足１０人的,推荐１人.军队

系统各流动站和工作站设站单位,推荐名额为各设站单位在站博士后人数的１/１０;不足１０

人的,推荐１人.

２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 (２０１５年度)

① 从２０１４年第七批特别资助开始实行.



推荐名额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根据当年资助经费据实核定,于当批次特别资助申报

工作结束后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公布.

７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优先推荐: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

资助,或获得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等 资 助; 作 为 主 要 研 究 人 员 参 加

“８６３”、“９７３”、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学术荣誉称

号;设站单位引进的优秀留学人才;设站单位重点培养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８ 申请上半年面上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请本年度特别资助.对在当批次资助

结果发布之前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①

９ 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每站只能获得一次特别资助.

１０ 入选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人员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不可申请.②

特别说明:

入选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人员结束国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

工作的,可以申请特别资助,但须由所在设站单位出具证明.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１ 在站或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获得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优先.

２ 学科领域为自然科学.

３ 只限学术专著,不含译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工具书等.

３

二、 申请条件

① ②　２０１５年新增.



三、 申请材料及要求

(一)面上资助

申请材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１份,“专家推荐意见表”一式２份

(含原件).

具体要求:

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由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

成 (涉密

科助
博

生A$

�“书
助息息息统
ಉ

中

国

博

士后科

学基

金

管理信
息 系统


生

国

助

息
生
息国
ಉ

中

请信博国系息
ಉ

生

息请请金
ಉ

中

国国金统统管管金管管管管系统


生

国统
生
请
生
请请信统

信信信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管管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申请材料:电子版书稿,“«博士后文丛»出版资助申请表”, “«博士后文丛»书稿基本

信息表”.

具体要求:

１ 申请人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 “«博士后文丛»出版资助申

请表”和 “«博士后文丛»书稿基本信息表”,网下填写.

２ 将 “«博士后文 丛» 出 版 资 助 申 请 表” 和 “«博 士 后 文 丛» 书 稿 基 本 信 息 表” 按 照

“«博士后文丛»出版资助申请表”和 “«博士后文丛»书稿基本信息表”的顺序装订成册.

３ “«博士后文丛»书稿基本信息表”电子版须与书稿电子版一同刻录光盘１张,并在

光盘上标识 “博士后姓名、书稿名称、一级学科、二级学科”.

(四)涉密项目人员申请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

涉密项目允许申请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

涉密项目的申请材料不得在网上提交.申请人须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

统”中下载申报软件,网下填写后打印纸质申请书３份,刻录光盘１张.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须准备３套,每套单独装订成册,以申请书封面作为封面.

申请项目是否涉密,须由设站单位保密委员会或其日常办公机构认定并出具公函.①

(五)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

军队设站单位与地方设站单位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申

请材料不得在网上提交.申请人须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申报软

件,网下填写后打印纸质申请书３份,刻录光盘１张.科研成果证明材料须准备３套,每套

单独装订成册,以申请书封面作为封面.

如申请项目涉密,须由设站单位保密委员会或其日常办公机构认定并出具公函.②

５

三、 申请材料及要求

① ②　重新规定了涉密项目由设站单位保密部门认定并出具公函.



四、 申请材料的提交和审核

(一)面上资助

１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下载申报软件,

网下填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在线上传至设站单位,在线打印纸质申

请书１份.纸质申请书的校验码须与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校验码一

致.

２ 申请人在线打印 “专家推荐意见表”,分别交合作导师和同行专家填写.

３ 申请人将纸质申请书１份及 “专家推荐意见表”２套 (含原件)一并交设站单位审

核.

４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对照纸质申请

书审核申请数据并提交,在线打印 “申报情况汇总



材料不可网上传输.

３ 设站单位管理人员在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截止后,登录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

信息系统”查看本单位推荐名额.

４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对照纸质申请

书审核申请数据并提交,在线打印 “申报情况汇总表”.网上审核通过人数不得超过推荐名

额.

５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在 “申报情况汇总表”上加盖公章,连同申请人提交的科

研成果证明材料,在审核截止日期前快递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以投递日戳为准).

特别说明:

(１)涉密项目申请材料由申请人报送设站单位,设站单位派专人持单位介绍信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军地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非涉密项目申请材料由申请人报送设站单位,设站单位快递至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会.

(２)在申请截止日期前,申请人对已在网上提交的申请数据有修改需求时,如果申请材料已提交至设

站单位,申请人须向设站单位提出申请,由设站单位在网上将申请材料驳回申请人进行修改;如果申请材

料已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须由设站单位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出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会在网上将申请材料驳回设站单位,再由设站单位在网上驳回申请人进行修改.

(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纸质申请材料和光盘于投稿截止日期前邮寄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以投递日戳为

准).“«博士后文丛»出版资助申请表”电子版在投稿截止日期前 EＧmail至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邮件标题格式为:博士后姓名＋专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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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资助工作时间安排

(一)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

２０１５年计划开展第５７批、第５８批面上资助,以及第八批特别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

在各批次申请截止日期前,可随时在网上提交申请.２０１５年资助工作时间安排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基金资助工作时间表 ①

时间

批次

博士后申请

截止时间

设站单位或省 (市、区)、

部门审核截止时间

专家评审

截止时间
公示时间

第５７批面上资助 ３月６日 ３月６日 ４月１６日 ５月中旬

第八批特别资助 ３月２０日 ３月２７日 ５月１１日 ６月下旬

第５８批面上资助 ９月４日 ９月４日 １０月９日 １０月下旬

(二)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表２ ２０１５年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工作时间表

事项 征稿 专家评议 出版社论证 编辑出版

时间 ２０１５年６—９月 ２０１５年１０—１１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０１６年２—７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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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年第二批面上资助申请截止时间较２０１４年同批次推后.



六、 专家评审工作

(一)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

对面上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通讯评议.其中,军队系统、地方涉密项

目以及军队和地方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申请材料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委托军队系

统单独组织专家会议评议.

对特别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先组织专家通讯评议,再组织专家会议评议.其

中,军队系统非医学专业领域、地方涉密项目以及军队和地方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申

请材料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委托军队系统单独组织专家会议评议.

专家评议均采取网上评议.其中专家通讯评议采取匿名评议形式,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工作人员不可见申请人及评审专家姓名,评审专家不可见申请人姓名等信息.

评审专家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数据库中随机选聘.

１ 专家通讯评议

具体程序:

(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按申请人填报的二级学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分组.

(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从评审专家数据库中根据二级学科为每个评审学科组随机匹

配７名同行专家.

(３)评审专家根据通讯评议标准 (见表３、表４),按百分制打分.

表３ 面上资助通讯评议标准

序号 项目 评审标准说明 等级 分数

１
　申请人学术水平和

科研能力
　对同组申请人进行比较和评分

高 ３０~２１分

中 ２０~１１分

低 １０分 (含)以下

２
　申请资助项目的创

新性

　学术思想有 重 要 创 新, 具 有 重 大 科 学 意 义 或 应 用 前

景,可能带来科学技术或学术研究的突破性进展;研究

目标明确、内容具体,近期可望取得重大进展;研究方

法、计划和技术路线有重要创新,合理、可行

好 ６０~４６分

　学术思想有创新 (或有一定特色),具有较重要的科

学意义或 应 用 前 景;研 究 目 标 比 较 明 确、内 容 比 较 具

体,近期可望取得较大进展;研究方法、计划和技术路

线有特色,合理、可行

中 ４５~２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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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 评审标准说明 等级 分数

２
　申请资助项目的创

新性

　属跟踪研究,但有一定的新意,有一定的科学意义或

应用前景;研究目标基本明确、内容适当,可望取得一

定进展;研究方法、计划和技术路线基本合理、可行

差 ２５分 (含)以下

３ 　项目基础条件 　依据项目基础条件进行比较和评分

好 １０~８分

中 ７~３分

差 ２分 (含)以下

表４ 特别资助通讯评议标准

序号 评审标准说明 分数

１ 通过申请人的学术研究经历和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等情况,评价其学术发展的基础条件 ２０分

２ 通过所申请课题在学术思想或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创新点,评价申请人的科研创新能力 ３５分

３ 通过所申请课题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等情况,评价申请人选题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２５分

４ 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方法、计划和技术路线正确,近期可望取得重要进展,申请人选题可行 ２０分

(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核对评审专家评分,以体操计分法计算每位申请人的得分,

并按得分高低在学科组内进行排序.

(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根据当批次资助比例,在各评审学科组中按照分数高低确定

拟资助人员 (面上资助),确定进入会议评议人员 (特别资助).

２ 专家会议评议

(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按申请人填报的一级学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分组,对部分人数

较少的一级学科按相近一级学科进行合并.

(２)每个评审学科组按照一级学科聘请５名以上专家,一般组内每个一级学科至少聘请

一名同行专家.

(３)将资助名额按各一级学科参评人数比例分配至各一级学科.

(４)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在网上审阅材料,投票确定拟资助人员.

(二)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两轮专家评审会议,再由科学出版社组织选题论证,最终确

定资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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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资助名单公示及成果管理

(一)资助名单公示

根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对资助结果实行公示制度.

公示期为一周.其间,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可向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提出质询.质询内容不包括评审专家的学术评价.

对评审程序有异议,需按以下程序提交质询申请:

１ 撰写书面材料,由合作导师和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加盖设站单

位博士后管理部门公章.

２ 将质询材料于公示结束日期前邮寄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以投递日戳为准).

３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对相关



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登录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对由系统自动生

成的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进行核实,填写其中的 “本年度获基

金资助出站的优秀博士后综述”和 “工作建议”,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前网上提交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同时打印１份纸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加盖

公章,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前邮寄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以投递日戳为准).

特别说明:

(１) “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金 使 用 效 益 情 况 报 告” 由 “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于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自动汇总各单位全年已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博士后基金资助情况后生成.

(２)对未按规定网上提交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的设站单位,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将延缓开放下一年度该单位网上基金资助审核功能.①

３ 军队系统

军队系统各设站单位不需要单独填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

报告统一由军队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填报,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前由专人送至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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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年新增.



八、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通讯方式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３０号博士后公寓

业务处室:博士后基金管理处

联系人:池莲子、张永涛、王添翼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３

电话:０１０Ｇ８２３８７７０４、６２３３５０２３

传真:０１０Ｇ６２３３５３９５

EＧmail: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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